
关于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

投资“华泰-招商局集团重大工程建设债权投资计

划”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中国保监会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 号：

关联交易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公司）投资“华泰-招商局集团重大工程建设债权投资计划”

重大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。 

2017 年 3 月 14日，公司与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华

泰资管”）签署了《受托合同》，分别投资“华泰-招商局集团重

大工程建设债权投资计划（1 号）（第二笔）” （下称“1 号计

划”）人民币 1.5亿元，“华泰-招商局集团重大工程建设债权投

资计划（2号）（第二笔）” （下称“2号计划”）人民币 3.5亿

元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。 

1号计划和2号计划的发行规模均为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，

融资人均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招商局集团”），募集资

金用于其所承担和实施的“一带一路”、自贸试验区、及交通基

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、运营支出，置换已投入资金和

借款、改善资产负债结构，及招商局集团实施国企改革、资本并



购等支出。 

二、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。 

该债权投资计划的融资人均为招商局集团，招商局集团间接

控股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招商银行”），招商银行为我

司中方股东，招商局集团与我公司构成关联关系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。 

招商局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，经营总部

设于香港，亦被列为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。截至 2016 年底，

招商局集团总资产 6.9 万亿元。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053 亿元，

同比增长 81.7%；实现利润总额 1112.8亿元，同比增长 34%，在

中央企业中排名第二。2004-2015年招商局连续十二年被国务院

国资委评为 A级中央企业和连续四个任期“业绩优秀企业”。 

招商局集团是一家业务多元的综合企业。目前，招商局集团

业务主要集中于交通(港口、公路、航运、物流、海洋工业、贸

易)、金融(银行、证券、基金、保险)、地产（园区开发与房地

产）三大核心产业，并正实现由三大主业向实业经营、金融服务、

投资与资本运营三大平台转变。 

三、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在本次交易中，华泰资管作为计划发起人及受托人，与招商

局集团及各投资人协商投资收益率，该利率水平符合市场公允原

则。 

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价格  

根据《受托合同》的约定，该债权投资计划按照委托资金金

额划分为均等份额，每一份债权投资计划份额对应委托资金人民

币 100 元。我公司分别认购 1 号计划 150 万份，认购 2 号计划

350万份。 

1 号计划第一至第十个计息年度内，受益人预期收益率为

4.80%/年；2 号计划为固定利率，第一至第十五个计息年度内，

投资收益率为 5.049%/年。投资收益按季结算，结息日为自放款

日起每满三个月的对应日。受益人收益分配日为偿债主体足额支

付应付的投资本金或投资收益后的 3个工作日内。 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  

我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文件约定的认购金额和日期，将认购资

金足额划拨至指定的认购专用账户。  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1.协议生效条件：自委托人、受托人及交易各方正式签署相

关法律文件，且受托人于规定日前将募集资金足额交付至指定的

计划认购专用账户。  

2.生效时间：2017 年 3月 14日  

3.履行期限：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相关法律文件项下权利义

务履行完毕为止。 

五、 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

我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

第四次会议（临时会议），会议对投资“华泰-招商局集团重大工

程建设债权投资计划”提请审议，非关联方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

通过，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。董事会决议同意投资“华泰-招商

局集团重大工程建设债权投资计划”，投资金额共计人民币 5亿

元。 

六、 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次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

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

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

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

管部反映。 

 

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

2017 年 3 月 22日 


